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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同盟政治与
领土争端

———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李　 途１

（１．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 尽管关于同盟和同盟承诺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但是“一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介入盟国与

第三方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事实上，同盟关系本身并不足

以说明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主权争端。 同盟介入争端的程度和意愿取决

于三大因素：同盟条约的规定、介入争端的收益以及同盟牵连的风险。 这也是美国在多次公开

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沙岛礁和黄岩岛纳入《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原因。 尽管不应过分夸大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用，但是从其

客观影响来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介入东亚地区领土争端，只会激化问题，加剧争端解决的复

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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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争端是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是影响地

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 除了与印度及不丹

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外，中国在东海和

南海方向还面临着海上领土争端，其中既包括中

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也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

间的南海主权争端。 这两个争端的相似之处在

于：二者都属于二战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争夺密不可

分，美国均牵涉其中。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旨在解决日

本战后政治地位以及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会议

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美国联合英国等国家单独

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

“旧金山和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

台湾、澎湖的所有权利、权利根据与请求权”。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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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拒不承认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
属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日本应当放弃的领

土，反而主张钓鱼岛作为美国战后托管的“日本

领土”，随着《归还冲绳协定》一并“归还”给了

日本。 “旧金山和约”第二条还规定，“日本放弃

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权利根据与

请求权”，但未明确规定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

主权归属，这也为后来的南海争端埋下了隐患。
菲律宾据此主张，“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

南沙岛礁的主权权利后，南沙便成为国际法意

义上的“无主地”①，为其后来非法侵占南沙岛礁

提供依据。
此外，美国还因与争端当事国日本和菲律

宾存在正式的同盟关系而进一步牵涉其中。 作

为日本和菲律宾最为重要的盟友，美国在这两

个主权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值得特别关注。 在中

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公开承认日本对钓鱼岛

的行政管辖权，多次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

条关于“共同防御”的规定适用于钓鱼岛，美国

还一再声称其立场始终如此，从未发生改变。
但在中菲南沙岛礁争议问题上，美国刻意在《美
菲共同防御条约》是否涵盖南沙争议岛礁的问

题上保持模糊态度，一再拒绝在是否协防南沙

的问题上向菲律宾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
同样作为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友，同样针对中

国，为什么美国愿意向日本做出明确的同盟承

诺，而拒绝向菲律宾做出明确的同盟承诺？ 对

此，吴志成与陈一一提出，可以从美菲与美日同

盟条约、美国战略目标差异以及菲日两国对美政

策影响力等制约双边关系的基本因素来进行分

析，这为理解美日、美菲同盟差异提供了一定的

思路。② 但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同盟关系

的存在如何影响同盟一方与第三方的领土主权争

端？ 一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介入同盟国与第三方的

领土争端？ 同盟的介入或者不介入又会对争端产

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

领土争端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

同一块领土均宣称拥有主权从而造成的冲突和

纠纷。 领土争端一般都涉及敏感的主权问题，
如果争议领土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

值的话，争端当事方很难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

和退让，因领土而起的争端也就具有持久性和破

坏性的特征，容易引发国家间的敌对和冲突。 为

了获得令人满意的争端解决结果，争端双方都会

试图提升本国的军事实力，加强对争议领土的控

制，威慑对手不要采取进一步侵占行动。
军事实力的提升，既可以通过加强军事部

署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强化同盟来实现。 同盟

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

的关于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③ 同盟关系

一旦组建，当盟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或冲突

时，一国就有义务对其盟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和

支持，这种援助既可以包括外交方面的支持，比
如积极声援或严守中立，也可以包括军事方面

的支持，比如提供武器装备或直接军事介入等。
同盟国一旦违背自己的援助义务，不仅会对盟

友及同盟一方的生存与安全利益造成损害，还
可能对本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

响，以至于将来在本国受到攻击时不能获得其

他盟友的援助。
关于同盟关系如何影响领土主权争端，主

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同盟内部的领土

主权争端。 根据保罗·胡思（Ｐａｕｌ Ｈｕｔｈ）的研

究，领土争端分为三个部分：产生、升级和解决。
尽管同盟关系的存在并不足以阻止领土争端的

产生，也就是说，即使是同盟国家之间也可能存

在领土纠纷，但是，同盟关系能够缓和彼此之间

的对立，加强相互的沟通与协调，防止领土问题

发展成为长期的、严重的军事冲突。 此外，同盟

关系还有助于领土争端的解决。 因为双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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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而领土问题上的妥协是维

持同盟关系与加强安全合作必须付出的代价。①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共同的威胁消失，同
盟一方不再认为对方对本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时，领土问题上的合作需求就会大大降低。
比如，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国大力支援越南的抗

法、抗美斗争，中越两党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
友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也多次表态支持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公开承认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随着美军撤出越南，苏联加强对越援助，
中越矛盾越来越突出，实现统一的越南很快背

离了原来的立场，派军占领了原为南越当局侵

占的南沙岛礁，并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国西沙和

南沙全部岛礁提出主权要求。②

另一种是同盟一方与第三方之间的领土主

权争端，这种情况更为复杂，既包括同盟内部的

分歧，也包括同盟与争端第三方之间的冲突。
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争议领土是否属于同盟义

务规定的范围？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着

共识？ 同盟双方在如何解决领土争议问题上是

否存在着一致的看法？ 是通过武力实现还是主

张和平谈判？ 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友与第三

方的领土争端？ 同盟一方如何平衡受盟友牵连

的风险与被盟友抛弃的风险？ 同盟的介入，以及

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又会对领土争端的未来走向

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激化争端还是缓和冲突？
传统威慑理论认为，同盟关系本身便是一

种威慑，同盟关系的存在可以向对手传递彼此

合作的信息，增加威慑的可信度，减少领土冲突

的风险。 托林·怀特（Ｔｈｏｒ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和托比·
赖德（Ｔｏｂｙ Ｒｉｄｅｒ）指出，防御性同盟能够有效地

威慑敌对方的侵略行为和进攻意图，因为同盟

的存在增加了敌对方挑起冲突和战争的成本。
即使是在领土争端这种涉及重大利益、极易引

发冲突的问题上，防御性同盟也能够对敌对方

的进攻行动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③ 但在保

罗·胡思看来，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同盟关系的

威慑作用非常有限。 因为争端国一旦在领土问

题上遭到挑战，其盟友很难在短时间内向其提

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争端对方的意图并不是发

起大规模的、全面的军事进攻，而只是为了实现

有限的领土目标。④ 换言之，如果争端另一方的

目的只是为了占领特定地区的争议领土，那么，
除少数情况外，这种行为一般不会对同盟的生

存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军事介入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就不会那么强烈。
除威慑作用外，同盟关系的存在还可能激

化现有的领土争端，提升冲突与战争的风险。
一方面是因为，当争端当事国在领土问题上寻

求外部联盟的援助时，容易造成争端另一方的

不安全感，从而产生安全困境，提升了威胁的感

知和冲突的风险。⑤ 另一方面，同盟关系的存在

还可能会鼓励盟友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措施，或
是在领土谈判中要价过高，因为它会期待在任

何情况下都能获得盟友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加

剧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 同盟国家也因此受到

牵连，被迫卷入与自己无关、但涉及盟友的领土

主权争议中。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同盟的

功能除了共同抵御外部威胁外，还包括约束盟

友的行为，约束的目的在于防止盟国采取有损

本国安全利益的行为。 比如，在詹姆斯·莫罗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ｒｏｗ）认为，国家间结盟是安全（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与自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之间的交换。 大国在向

小国提供安全保证前，会要求对小国的行为施

加一定的控制，从而减少同盟牵连的风险。⑥ 金

（Ｔｏｎｇｆｉ Ｋｉｍ）也提出，同盟陷阱（ 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在

现实政治中是很少见的事情，受到同盟连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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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ｒｉｎ Ｍ． Ｗ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ｏｂｙ Ｊ． Ｒｉｄｅｒ， “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１９－１４４．

同①， ｐｐ．１１８－１１９．
Ｊｏｈｎ Ｖａｓｑｕｅｚ， Ｔｈｅ Ｗａｒ Ｐｕｚｚｌ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３６８．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ｈｙ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ｍ Ｄｏｗｎ？”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０， 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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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往往是小国和弱国。 因为在不对称同盟

中，大国如果担心受到小国盟友冒险军事行动

的牵连，因其本身具备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所
以它会在同盟条约中对同盟义务的性质和启动

同盟的条件进行明确的规定，以避免日后受到

连累。①

从上述分析来看，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

的影响是复杂和多重的，同盟关系的存在，无论

在威慑对手方面还是在鼓励盟友方面都存在着

不确定性，其效果取决于同盟介入的程度和介

入的意愿。 而同盟介入的程度和意愿又取决于

其如何权衡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领土争端

是否属于同盟义务规定的范围？ 第二，同盟一

方能否从介入争端中获益，特别是在同盟条约

没有明确规定援助义务的情况下？ 第三，同盟

一方如何评估介入争端可能产生的同盟牵连风

险？ 只有当盟友的领土争端涉及本国重大的安

全利益时，同盟一方才会介入争端，主动承担同

盟牵连的风险。
首先，同盟具有不同的类型，同盟条约规定

的差异决定着一国是否有义务介入盟友的军事

冲突。② 如果同盟条约对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援

助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那么该国介入领土争

端的可能性会更高，在领土问题上支援盟友的

可能性也越大。 因为同盟的建立和维持需要付

出极大的成本，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愿意履行同

盟承诺的国家才会组建同盟。③ 另外，根据布雷

特·利兹（Ｂｒｅｔｔ Ｌｅｅｄｓ）等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

下，盟友都会履行援助义务。 同盟的可靠性基

于同盟条约明确规定了启动同盟义务的条件以

及应当采取的行动。④ 如果一国在条约明确规

定的情况下拒不履行同盟义务，它将面临着较

高的违约成本，这对大国和小国来说都是如此。
大国拥有更多的盟友，一旦失信于某一盟友，它
将付出极高的声誉代价；小国高度依赖大国的

安全保护，一旦不履行同盟承诺，容易面临被大

国抛弃的风险。
反之，如果同盟条约没有对领土争端问题

上的援助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即存在着较大的

自由行动空间，那么该国介入领土争端的可能

性会降低，在领土问题上支援盟友的可能性也

会减少，这点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是。 比如，王
石山等基于其研究提出，美国是否援助危机中

的盟国是附带条件的，当危机并不直接涉及美

国的同盟义务时，或者说美国在是否履行同盟

义务的问题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时，美国

援助盟友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⑤

其次，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国的领土争

端取决于它能否从介入争端中获益。 一般而

言，一国是否会履行同盟承诺介入盟国的冲突，
主要取决于介入的收益是否会超过介入的成

本，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果军事介入的

成本较低，也就是说，介入能够轻易地帮助盟友

取得胜利，那么该国介入的意愿就会越高。 二

是，如果介入的收益越高，该国介入的意愿也会

越高。 三是，如果不介入的损失较大，比如同盟

关系遭到破坏甚至失去盟友，那么介入的必要

性也会增强。⑥

如上所述，如果同盟条约对援助义务进行

了明确规定，那么盟国介入领土争端的可能性

越高。 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履约将面临较高的声

誉损失，还因为履约有助于维持和强化同盟关

系，巩固双方在争议问题上的合作。 如果同盟

一方违背其同盟义务，拒绝在领土争端问题上

援助盟友，可能会承担损失盟友的风险。 同盟

关系越重要，盟国履约的意愿就越强烈，介入争

端的积极性也越高。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ｏｎｇｆｉ Ｋｉｍ， “Ｗｈ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Ｂｕｔ Ｓｅｌｄｏｍ Ｅｎｔｒａｐ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０， ２０１１， ｐｐ．３５０－３７７．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 “Ｄ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ｅｔｅｒ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４７， ２００３， ｐｐ．
４２７－４３９．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Ｗａ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８０５．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Ｇ．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５，
２０００， ｐｐ．６８６－６９８．

王石山、韩召颖： “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

（１９４６—２００６）”，《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第 １０７－１３４ 页。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ｈｙ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ｍ Ｄｏｗｎ？”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０， ｐｐ．６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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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同盟条约没有对援助义务进行

明确规定，但是同盟一方认为维持同盟关系至

关重要，或是介入争端能够获得显著的收益，且
不介入的损失较大，那么该国介入争端的可能

性也越高。 以美国出兵朝鲜战争为例，二战结

束之际，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并将南朝鲜划在

美国的太平洋“环形防线”以外，南朝鲜一旦遭

到攻击，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和联合国的集体

行动”，即否认了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义务。 但

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
国认定北朝鲜的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

恿的”，因此改变了原来不予援助的立场，决定

立即进行全面军事干预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

的扩张。①

最后，在介入领土争端的问题上，同盟一方

除了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外，还需要承担必要

的成本，特别是同盟牵连的风险。 同盟一方最

终是否介入争端，取决于其如何评估同盟牵连

的风险和成本。 同盟牵连指的是一国因为同盟

义务不得不援助盟友从事代价高昂、但获益甚

少的事业。② 同盟牵连的实质是一国出于道德、
法律或声誉上的考虑选择维持同盟承诺，卷入

盟友的军事冲突， 通常以牺牲本国利益为

代价。③

一般而言，如果盟友的领土争端与本国的

利益关涉不大，或者说盟友的重要性不够突出，
那么为了减少同盟牵连的风险，同盟一方会尽

力逃避同盟义务，或是尽可能地维持同盟承诺

的模糊性，避免直接介入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

争端。 这点对于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国来说尤其

如此。 迈克尔·贝克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ｃｋｌｅｙ）提出，
大国可以通过在盟约中设定规避性条款、逃避

代价过于高昂的同盟义务（比如只提供外交而

非军事援助，只提供空中掩护而非地面部队）、
维持同盟的多元化（一国的挑衅性行为会受到

其他国家的共同约束），以及使用明确的同盟承

诺来威慑对手并阻止盟国主动挑起冲突等，降
低本国卷入盟国军事冲突的风险。 但是，他也

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不会因为同盟而卷入

军事冲突。 只是表明，大国在选择军事介入时，

同盟义务并不一定是其主要的考虑，大国之所

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 以美国

为例，二战以来的六十余年间，美国一共与 ６０
多个国家签署了同盟协定，但只有五次清楚地

表明美国被卷入盟国的军事冲突中，分别是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的台海危机、越南战

争、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

争。 在这些屈指可数的案例中，美国援助盟友

都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对同盟的义务。④

反之，当盟友的领土争端涉及本国重大的

安全利益时，即当争议领土的价值或者同盟的

重要性超越了同盟牵连的成本时，那么无论盟

约是否规定或者如何规定，该国都会选择介入

争端，主动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 比如一战前

夕，德国向俄国宣战后，法国履行其对俄同盟义

务也向德宣战，但作为协约国的一方，英国迟迟

未能宣布参战。 直到德国违背《伦敦条约》入侵

低地国家比利时、直接威胁英吉利海峡的安全

时，英国才最终下定决心向德国宣战。 战争态

势的变化对英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决定了英国参

战态度的转变。
以中日钓鱼岛问题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尽管美国一再表示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持中立立

场，主张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美国事

实上对日本和菲律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方

面，多次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

岛，另一方面，拒绝将南沙岛礁及黄岩岛纳入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 美国之所以在两

个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同盟条约规定的

差异。 《美日安保条约》 和 《美菲共同防御条

约》均规定美国共同防御的义务为日本 ／菲律宾

管辖下的领土，但是美国基于“第 ２７ 号令”和

２６

①

②

③

④

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第 ３６－５５ 页。
Ｔｏｎｇｆｉ Ｋｉｍ， “Ｗｈ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Ｂｕｔ Ｓｅｌｄｏｍ Ｅｎｔｒａｐ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０， ２０１１， ｐ．３５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ｃｋｌｅｙ，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Ｒｅａｓ⁃

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Ｕ．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ａ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１２．

同③， ｐｐ．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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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冲绳协定》承认钓鱼岛为日本管辖下的领

土，从而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围。
相反，美国从未正式承认菲律宾对其主张的部

分南沙岛礁①和黄岩岛拥有主权或管辖权，从而

将它们排除在美菲共同防御的范围之外。 第

二，同盟的性质以及利益上的差异也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美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支援盟国的

意愿。 在南海问题上，由于菲律宾实力较弱，在
分担美国全球及地区战略重任方面有限，美国

并不愿向菲律宾做出明确的安全承诺，以免日

后承担过于高昂的同盟牵连风险。 相反，从当

前来看，无论是美日同盟，还是钓鱼岛本身，对
美国的战略价值都远远超过了美菲同盟和南沙

岛礁。 这也意味着美国介入钓鱼岛问题的意愿

和程度都远远超过中菲南海争端。 美日同盟的

重要性以及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利益，都促

使美国自愿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甚至随着局

势的变化进一步强化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

支持态度。 下文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具体

说明。

二、美日同盟与中日钓鱼岛争端

钓鱼岛问题原本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

主权争议，但是钓鱼岛问题的出现与美国二战

后的对日政策不无关系。 甚至可以说，美国是

钓鱼岛争端的“直接参与者”。② 尽管美国一再

淡化它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角色，认为这是中日

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深度介入”了钓鱼

岛争端。 正是因为美国占领琉球群岛后，有意

通过行政管辖和相关军事活动将钓鱼岛和琉球

群岛捆绑在一起，才造成了今天的中日钓鱼岛

纠纷。③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还多次承诺《美日

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公然违背其在主权问

题上的中立立场。
美国承诺钓鱼岛属于美日共同防御的范

围，首先是源于同盟义务的规定。 因为从同盟

条约内容的解读来看，《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共

同防御义务涵盖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而美

国承认钓鱼岛为“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因

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这一看法不

仅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共识，也获得了美国政府

的正式承认，这也是美国无法在钓鱼岛问题上

置身事外的重要原因。
１９５１ 年的“旧金山和约”虽未明确提及钓

鱼岛问题，但二战结束后钓鱼岛作为美军的训

练基地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托管之下。 到了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美国代表琉球民政府发布“关于

琉球列岛地理界限的公告”（即“第 ２７ 号令”），
错误地将钓鱼岛划入美国托管琉球群岛的地理

范围。 这一公告将钓鱼岛问题与琉球群岛的未

来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也成为后来中日主

权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美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美日

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以下简称《美日安保条约》），修改了两国曾于

１９５１ 年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美日安

保条约》除了确认美国继续享有在日本驻军和

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外，还废除了美军干涉日

本内部事务的条款。 其中第五条还规定，双方

认为，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上针对缔约任

何一方的武装进攻，都是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

威胁，双方承诺将根据本国宪法规定的条款和

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④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日本国内要

求“冲绳归还”的舆论呼声也越来越高。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谈判，美日最终达成《归还

冲绳协定》（Ｏｋｉｎａｗａ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规定

３６

①
②

③

④

菲律宾称“卡拉延群岛”。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Ｄｉ⁃

ａｏ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Ｌ． Ｃｕｒｔｉｓ， Ｒｙｏｓｅｉ Ｋｏｋｕｂｕｎ ａｎｄ Ｊｉｓｉ
Ｗａｎｇ ｅｄ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０，
ｐ．１４７．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Ｆ．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 Ｔｈｅ Ｕ．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ｏｙｕ（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９４５－ 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１６１， ２０００， ｐ．１２０．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
ｐ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１９６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ｕｓ ／ ｑ＆ａ ／ ｒｅｆ ／ 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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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归还

给日本，并在《谅解备忘录》中按照琉球民政府

“第 ２７ 号公告”的内容，以经纬度坐标的方式将

钓鱼岛明确标识在归还的地理范围内。 面对中

国方面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称，虽然美国将

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还日本，但是美国在岛屿

主权争议问题上持中立立场。 美国将行政管辖

权交还给日本并不表明美国偏向争端中的任何

一方①。 美国国务卿威廉姆·罗杰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ｇｅｒｓ）还表示，《归还冲绳协定》并不影响这些

岛屿的法律地位。 协定生效之后，这些岛屿的

法律地位与协定签署之前的法律地位保持

一致。②

尽管美国做出了上述中立表态，但是美日

同盟条约所确立的美国援助日本的义务明确将

美国与钓鱼岛问题联系在一起。 由于美国通过

“第 ２７ 号令”以及《归还冲绳协定》承认钓鱼岛

为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因此符合《美日安保

条约》第五条的规定，一旦有第三方使用武力夺

取日本实际管辖和控制的钓鱼岛，美国就有义

务援助日本。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也没有

逃避其对日同盟义务，多次公开表态承认《美日

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有分析称，美国自小布什政府时期才开始

承认钓鱼岛为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围③，但事实上

早在 １９７１ 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

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态。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美国

国务卿威廉姆·罗杰斯在参议院关于“归还冲

绳协定”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１９６０ 年《美日安

保条约》适用于归还给日本的领土，其中包括钓

鱼岛。④

在随后出现的数次钓鱼岛危机中，美国的上

述立场一再得到确认和证实。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日本

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建立了一座

太阳能灯塔，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为正式的航

标。 ８ 月，日本另一右翼组织登上钓鱼岛，在灯塔

附近竖立一面日本国旗。 ９ 月，中国香港和台湾

民间群体多次组织赴钓鱼岛的保钓运动。 这一

系列行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中日钓鱼岛纷争。 ９
月，《纽约时报》引用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

尔（Ｗａｌｔｅｒ Ｍｏｎｄａｌｅ）的话表示，美国军队没有义

务因为《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介入钓鱼岛的争

端。 这一表态引发了日本方面的担忧。 随后，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和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副助理库尔特·坎贝尔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均对此作出了反驳，称《美日安

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问题。⑤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

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海上保

安厅随后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逮捕了中国渔

船船长。 中国对此提出严正抗议并与日方多次

交涉，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局面。 １０ 月 ２７ 日，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在会

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Ｓｅｉｊｉ Ｍａｅｈａｒａ）后公开表

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是美国对

日承诺的一部分。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

“国有化”后，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在钓鱼岛

海域开展定期巡航，并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岛屿

的领海基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表示，美国对日本的同盟

承诺是毋庸置疑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

用于日本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其中包括钓鱼岛，
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就钓鱼岛问题作出这样的

公开表态。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ｋ Ｅ． Ｍａｎｙｉｎ， “ Ｔｈｅ Ｓｅｎｋａｋｕｓ （ Ｄｉａｏｙｕ ／ Ｄｉａｏｙｕｔａｉ ）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Ｕ．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
ｐｏｒｔ Ｒ４２７６１，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６， ｈｔ⁃
ｔｐｓ： ／ ／ ｆａｓ．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ｒｏｗ ／ Ｒ４２７６１．ｐｄｆ．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Ｆ．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Ｕ．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ｏｙｕ（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９４５－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１６１， ２０００， ｐ．１２０．

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

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１－１１７ 页。
Ｔｏｎｇｆｉ Ｋｉｍ，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１４１，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２０１６， 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ｓｆｋ．ｄｅ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ＨＳＦＫ ／
ｈｓｆｋ＿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ｐｒｉｆ１４１．ｐｄｆ．

同④。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ｅｉｊｉ Ｍａｅｈａｒ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ｒｍ ／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１５０１１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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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

鱼岛，不仅是美日同盟条约的规定使然，也是因

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利益，无
法对中日纠纷置之不理。 具体来看，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其一，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有

赖于日本提供军事基地和各种辅助设施，其中琉

球群岛的作用不可忽视。 美国自“二战”结束以

来就开始在日本驻军，将琉球群岛视为其远东战

略防线的重要环节，并私自将钓鱼岛也纳入其

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作为美国军事后勤基

地的作用更为突出，也加速了美国对日媾和的进

程，“旧金山和约”确立了美国对琉球群岛等岛屿

的托管制度。 在美国看来，将这些岛屿置于战后

美国的托管之下而不是交给日本或其他国家，
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极为重要。 为此，美国

需要获得对琉球等群岛的 “排他性战略控制

权”。 因为“一旦琉球落入苏联或共产主义中国

手中，将会危及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

基地网络。”①美国军方还认为，这种排他性的控

制权应当包含整个琉球群岛。 任何一个小岛一

旦被分割出去，都会对美国在关键岛屿的军事

存在构成严重的威胁。② 这也是战后美国将钓

鱼岛划入琉球群岛地理范围的重要原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之所以同意与日本就

“归还琉球”问题进行谈判，也与美国在日本的

军事基地利益密切相关。 因为面对日本国内不

断要求“归还冲绳”的舆论压力，美国意识到冲

绳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对美日安全合作造成负面

影响，特别是《美日安保条约》将于 １９７０ 年到

期，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去留将成为问题。 为了

防止日本本土及冲绳岛内的反美情绪影响到

《美日安保条约》的存续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

基地，美国同意尽快归还冲绳。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尼克松与佐藤荣作发表联合声明，约定美国将

在其军事基地功能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归还

冲绳。③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事
实上肯定了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这明

显是偏袒日本的表现。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

了继续维持美日安保体制。 尽管当时尼克松政

府已经在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但是日本在美国

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改变。 事实上，
美日在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的同时还秘密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在归还岛屿的“行政

管辖权”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其
中就包括钓鱼群岛中的黄尾屿和赤尾屿。④

其二，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基

石，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钓鱼岛问题

也成为美国拉拢日本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与美

菲同盟不同的是，美日同盟不再是冷战初期“美
国提供安全保护、日本提供军事基地”这种单向

的依附性同盟，日本对美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

日本能够为美国提供东亚的军事基地，还体现

在日本能够积极配合美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

的联合军事行动。⑤ 这从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

盟经历的三次大调整中就能看得出来。 每一次

调整都扩大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从最初的

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扩展为“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⑥，日本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

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同盟内部的影响

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冷

战期间被共同安全利益掩盖的美日经济矛盾逐

渐突出，克林顿政府奉行贸易优先政策，在贸易

和市场问题上频繁向日本发难，日美同盟的重

要性一度遭到质疑。 然而，朝核问题和台海形

势的发展，促使美国重新审视日本的战略价值。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美国国防部出台了《美国亚太地区

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日关系是美国最为重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Ｆ．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Ｕ．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ｏｙｕ（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９４５－ 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１６１，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０２－１０９．

同①， ｐ．１０４。
王新生：“佐藤政权时期‘冲绳归还’的政治过程”，《日本

学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４ 页。
崔修竹、崔丕：“美日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

判中的钓鱼岛问题”，《世界历史》，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９－２２ 页。
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国际论坛》，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１３ 页。
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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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双边关系，对实现美国太平洋地区安全政

策和全球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并强调

“美日同盟是美国推行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①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美日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

言：面向 ２１ 世纪的同盟》，重新定义了两国安全

合作的范围，将美日同盟的目标从冷战时期的

“遏制苏联扩张”发展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

稳定”。②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两国公布了新版的《美
日防卫合作指针》，提出了 “周边事态” 的概

念③，大大扩展了日本军事力量在日本周边地区

活动的范围和方式。
小布什政府时期，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全

球反恐行动，通过修改国内立法，突破了“和平

宪法”关于直接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限制。 此

外，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日
本国会先后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

“有事三法案”。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日本向伊拉克派

遣 ５５０ 人组成的陆上自卫队以执行人道救援任

务，这也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

兵。 通过反恐合作，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提升

和强化，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也从日本的“周边

事态”扩大到印度洋和中东地区。
奥巴马上任初期，美日同盟曾因为普天间

机场搬迁、民主党追求对等外交等问题出现过

短暂的“漂流”，但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积
极向美国靠拢，全力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升级。④ 与此

同时，在金融危机和财政预算削减的情况下，美
国也鼓励盟友日本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减

轻自身的战略负担。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美日公布了

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解除了日本自卫

队行动的地理限制，将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扩

展到全球，并强调了两国从和平时期到紧急事

态各个阶段的无缝合作，其中就包括日本极力

主张的“灰色地带事态”，这也意味着美国几乎

无法在中日钓鱼岛冲突中置身事外。⑤

其三，除了安抚日本外，中国因素也是美国

介入钓鱼岛争端的重要考量。 尽管钓鱼岛问题

与美日同盟强化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但是中国崛起无疑是美日同盟强化的重要诱

因。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钓鱼岛问题是“重
塑美日同盟的外在动力”。⑥ 钓鱼岛是中国突破

西太平洋岛链的咽喉⑦，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维

持介入的态势，将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制衡。 此

外，美国还担心，一旦在钓鱼岛问题上置身事

外，美国的安全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按照詹姆斯·莫罗（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ｒｏｗ）的观点，

一国在决定是否介入盟国的军事冲突时，除了

需要考虑介入的成本与收益外，还需要考虑不

介入可能造成的损失。 如果不介入的损失较

大，那么该国介入的必要性也会相应提升。⑧ 从

美国的角度看，如果美国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

向日本提供支援，就会引发地区国家对其同盟

承诺可信度的担忧以及对其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与稳定能力的质疑。 一旦地区国家对美国亚太

地区的霸权地位失去信心，就可能抛弃美国，选
择追随中国。 美国还担心，如果不对中国在东

海地区的行为及时采取针对措施，就会鼓励中

国在南海地区也采取类似的“过激”行动。⑨ 因

此及时表明美国的立场是十分必要的。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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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些年来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强化

对日承诺的重要原因。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

上的对日援助承诺存在漏洞，日本对此也深感

担忧。 因为按照同盟条约的规定，美国对日同

盟义务包括“日本管辖下的所有领土”，但是美

国要求日本承担保卫其领土的首要责任。 也就

是说，一旦日本失去了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
美国就可借此逃避对日援助义务。①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后，中
国大幅增加了钓鱼岛附近的海上巡逻和海上执

法行动，实现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常态化护

渔巡航。 中国这一做法意在挑战日本对钓鱼岛

的“实际控制”，是对美国对日同盟承诺可信度

的一种考验。②

为了缓解日本方面的担忧，美国一再偏离

其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进一步强化

了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多次声

明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的行动，针对

中国的意图明显。 ２０１２ 年，美国国会在“２０１３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表示，任何第三方的

单边行动都不会影响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拥

有行政管辖权的立场，美国遵守《美日安保条

约》第五条规定的对日同盟义务。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会晤到访的日本外务

大臣岸田文雄时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日本对钓

鱼岛的行政管辖，反对任何损害日本行政管辖

权的单边行动。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美国批评中国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行为是在“改变地区现

状”，只会“引发地区危机和冲突”。⑤

三、美菲同盟与中菲南海争端

菲律宾对南海岛礁的侵占始于“二战”结束

之后。 １９５６ 年，菲律宾人托马斯·克洛马（Ｔｏｍａｓ
Ｃｌｏｍａ）宣称“发现”了南沙群岛并占领了其中 ３３
个岛礁，将其命名为“卡拉延群岛”（Ｋａｌａｙａａｎ Ｉｓ⁃
ｌ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自 １９７０ 年开始，菲律宾政府先后

占领了南沙群岛中的马欢岛、费信岛等 ８ 个岛

礁。 １９７８ 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布第 １５９６ 号

总统令，正式将南沙 ３３ 个岛礁纳入菲律宾的

“领土范围”，置于巴拉望省行政管辖之下。 同

钓鱼岛问题一样，美国在南沙主权争议问题上

持中立立场，支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然而，在同盟义务问题上，尽管菲律宾多次主张

将南沙岛礁纳入美国对菲同盟义务的范围，但
是美国一再拒绝做出类似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上所获得的同盟承诺。 一方面是因为美菲同盟

条约的模糊规定，赋予了美国在同盟承诺问题

上的灵活操作空间。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菲律宾

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及日本，美
国协防南沙群岛的意愿并不强烈，不希望为此

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
首先，从同盟条约的解读来看，《美菲共同

防御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沙争议岛礁存在着模

糊性。⑥ 美国国会研究报告也指出，《美菲共同

防御条约》并没有明确规定美国必须在争议海

域问题上援助菲律宾。⑦ 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南

海问题上存在着逃避同盟义务的空间。 从实践

来看，无论是 １９９５ 年的 “美济礁事件”，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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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的“黄岩岛事件”，美国给予菲律宾的只

是有限的外交支持，拒绝将美菲共同防御义务

扩大到南海争议岛礁。
１９５１ 年，美菲缔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ｒｅａｔｙ），其
中第四条规定“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任何一方

的武装进攻会被视为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双方承诺将根据本国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

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 从内容上看，《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安保条约》相差不大，但
是细节的差异决定了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

议和中菲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美日安保条约》将共同防御的范围限定为“日
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由于美国承认日本对钓

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因而自然将钓鱼岛纳入美

日共同防御的范围。 但是，《美菲共同防御条

约》第五条将美菲共同防御的目标限定为太平

洋地区“对缔约国本土的进攻”“对缔约国管辖

下的太平洋岛屿的进攻”，以及“对缔约国在太

平洋上的军队、船舶或飞机的进攻”。
由于美国从未认可菲律宾对南沙争议岛礁

或黄岩岛拥有主权或管辖权，所以从严格意义

上来说，菲律宾主张的南海岛礁并不符合《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中前两项“菲律宾的本

土”或“菲律宾管辖下的太平洋岛屿”的定义。
特别是菲律宾直到 １９７８ 年才正式宣布将其主

张的“卡拉延群岛”划入菲国土范围内，而《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于 １９５１ 年签署，所以美国完全

可以主张它的条约义务不包括南海争议岛礁。
至于第五条的第三项，即菲律宾驻守在南海争

议岛礁上的军队遭受攻击时，美国也对此进行

了严格的限定。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９ 日，基辛格在发

给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及美驻菲使馆的电报

中明确表示，只有当这些军队是出于集体防卫

的目的并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美国才会进行援

助。 基辛格还进一步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条

约》并没有给予任何一方绝对的安全保证，也就

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当其部署在太平洋

任意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第三方攻击时都能获

得对方的援助。①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对华制

衡力度的加大，美国进一步明确了在第五条第

三项上的立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ｍｐｅｏ）在与菲律宾外长洛钦

（Ｔｅｏｄｏｒｏ Ｌｏｃｓｉｎ）会晤时表示，由于南海是太平

洋的一部分，任何对菲律宾在南海的军队、飞机

或船舶的武装进攻，都将触发美菲同盟条约的

共同防御义务。② 这也是美国高层官员首次做

出这样的表态，但是这一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

会为菲律宾在南海的行为“广开绿灯”。 只有菲

律宾在南海遭受其他国家的“武装进攻”时，美
国才会根据国内宪法规定的程序启动同盟援助

义务。 因此，只要中国避免首先在南海问题上

对菲直接使用武力，美国是否协防南沙、如何协

防南沙就是未定数。 鉴于此，洛钦在同一场合

也表示，“太过模糊的承诺会导致人们质疑承诺

本身的可靠性。 目前来看，帮助菲律宾发展自

我防御能力才是正解。”③

鉴于条约规定的模糊性和可操作空间，美
国一直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海岛礁纳入美国

对菲同盟义务的范围，这从历次南海争端升级

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１９９５ 年“美济礁

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加强了在其主张的南沙岛

礁上的军事部署和附近的军事活动，中菲南沙

争端明显升级。 美国国务院随后发布了“南沙

及南海政策声明”，表明美国在南海主权争议问

题上的中立立场，强调其利益在于维护南海地

区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丝毫没有提及美国对

菲同盟义务的问题。④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中国海监船

和渔政船与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德尔皮拉尔”号

８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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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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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发生对峙事件。 在中菲对峙

期间，正值美菲举行首次“２＋２”会谈，菲律宾希

望借此获得美国在黄岩岛问题上援助菲律宾的

承诺，但是这一努力显然没有成功。① 美国国务

卿克林顿在会后重申了美国的利益在于航行自

由与地区和平稳定，她还表示美国将与菲律宾

就这一事态进行紧密磋商，但仍然没有提及军

事援助问题。②

事实上，菲律宾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

点。 菲律宾学者称，菲律宾很难从美国那里获

得像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那样的安全承诺。 因

为如果美国想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积极和

坚定，它早就会与菲律宾制定出类似《美日防卫

合作指针》那样的文件来明确其承诺。③

其次，如上文所述，当领土争端超出同盟义

务的规定时，美国是否介入取决于风险与收益

的考量。 只有当介入的收益超过牵连的成本

时，美国才会考虑将同盟承诺扩大到南沙争议

岛礁。 菲律宾由于军事实力较弱，在美菲同盟

体系中一直居于从属地位，并没有向日本那样

发展出与美国逐渐对等的同盟关系。 菲律宾过

去不仅严重依赖美国的外部安全保护，甚至在

内部安全问题上也需要美国帮助打击国内的恐

怖主义和叛乱势力，比如美军曾协助打击菲律

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极端主义组织等。 在不对

称同盟中，只要美国掌握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
如何解释它的同盟义务就取决于美国的利益

需要。
从美菲同盟演变的历史来看，菲律宾在美

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美国在

上世纪 ９０ 年代甚至一度将军队撤出在菲律宾

的基地，直到 ２０１４ 年才通过轮换部署的形式重

新回到菲律宾。 即便如此，美菲军事合作的水

平和程度也远不及美日合作。 此外，菲律宾宪

法还禁止外国军队在菲律宾设立军事基地，也
进一步限制了美菲军事合作的深化。 因此，与
美日同盟和钓鱼岛问题相比，美国协防南沙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不强烈。
具体来看，冷战期间，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曾

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在遏制

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菲律宾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朝鲜战争和越南

战争。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菲关系日渐走向

疏离，双方的战略目标也出现分歧。 美国希望

借助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抗衡苏联的势力，但在

马科斯及其继任者阿基诺看来，美国的军事存

在更像是一种要求美国援助的筹码，而不是维

护菲律宾国土安全的保障。④ 同时由于忙于应

对国内的叛乱和政变，菲律宾越来越难以在军

事上向美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分担美国地区

和全球战略重任方面作用有限。
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性大为

降低。 １９９０ 年，菲律宾政府借“美菲军事基地协

议”到期需要重新谈判之际，要求美国提高驻菲

军事基地的租金和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但事

实证明，菲律宾错误地高估了冷战后它在美国

全球军事部署中的重要性。⑤ 美国拒绝了菲律

宾的要求，将军队完全撤出了菲律宾，结束了在

菲律宾近一个世纪的军事存在，美菲同盟也陷

入停摆状态。
１９９５ 年“美济礁事件”发生后，菲律宾重新

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存在对维持东南亚地区均势

的重要性。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美
菲达成《访问部队协议》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这一协议允许两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

事演习，并准许美国军舰访问菲律宾港口。 双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ｏｎｇｆｉ Ｋｉｍ，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１４１，
２０１６， ｐ． ２１，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ｓｆｋ．ｄｅ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ＨＳＦＫ ／ ｈｓｆｋ＿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ｐｒｉｆ１４１．ｐｄｆ．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Ｌｅｏｎ
Ｐａｎｅｔｔ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Ａｌｂｅｒｔ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ｎｅ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Ｇａｚｍ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ｒｍ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１８８９８２．ｈｔｍ．

Ｍａｒｉａ Ｏｒｔｕｏｓｔｅ，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Ｏｕ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 ２０１３，
ｐ．２４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 Ｆｉｓｈｅｒ， Ｊｒ．， “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 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Ｎｏ．１２， １９９９， ｐ．３．

Ｒｅｎａｔｏ Ｃｒｕｚ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４４－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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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还借此恢复了中断数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

演习。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公开

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美菲

签订《后勤支援互助协议》（Ｍｕｔｕ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规定菲律宾可以为在菲领土范

围内外行动的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保障。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菲律宾向伊拉克派出人道主义救援团队。
然而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阿罗约政府因“伊拉克人

质事件”决定提前撤军，遭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厉

批评，美菲关系再次受挫。 “伊拉克人质事件”
凸显出美菲同盟的利益分歧。 这也从侧面说

明，菲律宾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和实力不足的限

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开展和推进助益有限。①

直到奥巴马政府宣布将美国的全球战略中

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之后，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

性才再次得到凸显。 阿基诺三世政府积极配合

美国的“再平衡”政策，美菲同盟关系得到强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美菲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规定

美军可以通过轮换部署的形式进驻菲律宾的军

事基地，强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也正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利益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契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不

断加深，公开声明南海航行自由关乎美国的国

家利益②。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也拒绝

在协防南沙的问题上向菲律宾做出明确保证，
充分说明菲律宾重要性的提升程度还不足以让

美国扩大对菲的安全承诺。
与钓鱼岛问题不同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

的关注和兴趣是近些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以
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才逐渐变得突出

的。 美菲同盟强化以及菲律宾重要性的提升是

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结果而非原因。 美

国介入南海争端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国的“断续

线”主张和南海岛礁建设会损害其在南海地区

的航行自由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而
非对菲同盟义务。 当前，美国主要通过“航行自

由行动”来挑战中国的南海主张，并不愿意因为

同盟义务而被迫卷入中菲之间的领土冲突。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排除

通过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介入南沙争端的

可能性。 因为一旦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

存在危及美国的航行自由和海上霸权地位，美
国就有可能借助美菲同盟的名义扩大对菲律宾

的军事援助和安全承诺。 正如蓬佩奥近期在美

菲同盟义务上的最新表态③所显示的那样，随着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全面开展，以及菲律

宾“疏美亲中”倾向的加剧，美国开始在一定程度

上扩大对菲同盟义务，以试图拉拢菲律宾配合美

国在地区范围内制衡中国的行动。 但是，美国未

来将如何履行这一同盟承诺，还有待时间的

检验。

结　 语

美国的海上霸权地位依赖于全球公共海域

的开放及其军事力量的自由投射。 东海和南海

作为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美国自然不会置之

不理。 美国时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拉塞尔（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
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利益，包括航

行和飞越自由、畅通无阻的合法贸易、尊重国际

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 他还表示，美国在主权

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是争端解决的方式影

响着美国的国家利益。④ 尽管做出了上述中立

表态，美国还是通过对日和对菲同盟义务不同

程度地卷入了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

０７

①

②

③

④

Ｍｅｌｙ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ｑ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ＤＳ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０４．

“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ｆ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ｒｍ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１４５０９５．ｈｔ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ｙ Ｔｅｏｄｏｒｏ Ｌｏｃｓｉｎ， Ｊｒ．”，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ｃｈ １，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８９７９９．
ｈｔｍ．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Ｒｕｓｓ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ｐ ／ ｅａｐ ／
ｒｌｓ ／ ｒｍ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２２８４１５．ｈｔｍ．



第 ５ 期　 李　 途：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美日同盟和美菲同盟均起源于冷战初期，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是美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

的介入程度却不尽相同。 美国在承认钓鱼岛为

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承诺《美日安保条约》
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

沙岛礁和黄岩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范

围。 美国之所以在盟国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

采取不同的协防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美菲同盟条

约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美国完全可以借此逃

避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同盟义务；另一方面是因为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同盟利益和安全利益要

远高于美国在中菲南海争端问题上的利益，这也

意味着，尽管存在同盟牵连的风险，美国介入东

海争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远高于南海争端。
那么，美国的同盟承诺以及同盟承诺的差

异又是如何影响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呢？ 傅

泰林（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提出，美日同盟的威慑效

应，是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的关键原因。① 莱谢克·布斯恩斯基 （ Ｌｅｓｚｅｋ
Ｂｕｓｚｙｎｓｋｉ）也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是维护南海局势稳定，防止领土争端升级的主

要原因。② 但是，这种观点过于夸大了同盟在领

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效应，低估了争议领土问

题上同盟牵连的风险，也忽视了同盟承诺的差

异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 安迪·叶（Ａｎｄｙ Ｙｅｅ）
就指出，美国在领土争端上对盟友的支持可能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即在促进南海争端当

事国加强谈判与合作的同时加剧了东海地区的

军事和外交冲突。③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Ｄｅｌｆｉｎ Ｌｏｒｅｎｚａｎａ）也表示，美菲同盟条约的模

糊和含混，不仅不会对对手构成有效的威慑，反
而会在危机出现时制造困惑和混乱。④

事实上，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

用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同盟条约进行

了相关规定，但是一国是否会介入盟友与第三

方的领土争端取决于其如何权衡介入的收益与

风险。 在不对称同盟中，只要主导国家掌握更

多的权力和资源，如何解释它的同盟义务就取

决于其利益和偏好。 无论是美日同盟还是美菲

同盟，其建立的目标都不是为了帮助日本或菲

律宾实现它们的领土主权主张，而是为了实现

共同的安全利益。 因此，除非美国的利益牵涉

其中，否则美国会尽量避免介入争端，防止同盟

牵连的风险，保持承诺的模糊性。
尽管不应过分强调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

的威慑作用，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其亚

太同盟体系介入地区事务，的确改变了地区安

全格局，进一步激化了地区海上争端。 南海问

题的升级正是发生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

之下，阿基诺三世仰仗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南

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造成中菲关系严重恶

化，南海局势骤然紧张。 而美国支持日本解禁集

体自卫权，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只会

推动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

政策。 相反，无论是“美济礁事件”后中菲达成

“磋商联合声明”，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还是杜特尔特上任后中菲关系全面转

圜，中国与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取得

突破性进展⑤，以及中菲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等，都说明地区国家和相关当

事国完全有能力管控和解决好地区问题。 域外

大国出于自身利益介入地区争端只会推动问题

走向多边化和国际化，加剧争端解决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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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Ｄｉａｏ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Ｌ． Ｃｕｒｔｉｓ， Ｒｙｏｓｅｉ Ｋｏｋｕｂｕｎ ａｎｄ Ｊｉｓｉ
Ｗａｎｇ ｅｄ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０， ｐ．１６０．

Ｌｅｓｚｅｋ Ｂｕｓｚｅｎｓｋｉ， “ ＡＳＥ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３，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４３－３６２．

Ａｎｄｙ Ｙｅ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１８９．

Ｐａｔｅｒｎｏ Ｅｓｍａｑｕｅｌ ＩＩ， “Ｌｏｒｅｎｚａｎａ－ Ｌｏｃｓｉｎ Ｃｌａｓｈ ｏｖｅ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Ｈｅａｔｓ ｕｐ”， Ｒａｐｐｌｅｒ， Ｍａｒｃｈ ５，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ｐｐｌｅｒ．ｃｏｍ ／ 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２４９６２－ｌｏｒｅｎｚａｎａ－ｃｌａｓｈｅｓ－ｌｏｃｓ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ｕｓ
－ｍｕｔｕ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ｒｅａｔｙ．

“王毅：‘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证明中

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达成共同遵守的地区规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
６７４８７９ ／ ｇｊｌｄｒｈｄ＿６７４８８１ ／ ｔ１５８２５６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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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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